
1 

 

证券代码：001211      证券简称：双枪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8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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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

表共 30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8,285,6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063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含股

东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6,709,3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4.8741％。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576,3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93％。  

（4）通过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

括公司的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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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861,3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9.9024%；反对 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0.0801%；弃权 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812,56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02%；反对 47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9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6,394,9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93.1116%；反对 47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6.8870%；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贺秋平律师、赵玉婷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

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17 日 


